
 

证券代码：300172          证券简称：中电环保         公告编号：2023-009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共建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一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电环保”）分别于2020年10月

24日、2020年11月1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成员出资参

与共建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一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公告。 

公司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一期）（以下简称“项目”），作为公司平台服

务中心、研发及成果转化中心的支撑，为进一步落实公司相关平台引进人才政策，

鉴于尚有富余合作共建房源，为满足政府对公司地块开发强度要求和减轻公司资

金压力，公司近期进行了首次合作共建房屋调换及第二批合作共建征集，公司董

监事成员朱士圣、王政福（以下统称“乙方”）按统一政策，拟参与本次调房并带

头新增出资参与合作共建。 

2、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朱士圣先生、王政福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董事会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政福、朱来松回避表决），

监事会以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监事朱士圣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

于共建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一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一：朱士圣先生，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正高级工程师、高级职业经

理人、硕士，2003年入职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至今，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二：王政福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正高级工程师、正

高级经济师、硕士，1995年入职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至今，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2、失信执行人说明 

经查询，朱士圣先生、王政福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根据项目建设的总预算成本和费用（含土地费等），按共建房屋的建筑

面积、位置等要素分摊，确定相应价款（面积较大的，未提供分隔，单价相比较

高）；要求共建方还须在公司服务一定年限（公司考虑到多数合作共建人员的意

愿，统一对合作共建政策进行完善：房屋交付后，对于折算年限已满2年的，其

房屋所对应合作共建人员的服务期限确定为6年；其中，因房屋延迟交付一年，

首次参与合作共建房屋所对应人员的服务期限调整为5年，同时按照已缴纳款项

的4.65%支付延期交房补偿款），并承担房屋使用期间产生的相应税费。期间，若

共建方离职的，需退还原房屋及车位，并支付部分使用费。本次关联交易，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原则，交易定价符合公平、透明、公允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

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对参与合作共建的董监高成员拟参照执行员工的统

一政策，并分别与乙方签署项目合作共建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调换共建房屋（包括按规划政策，需配套相应地下车位）及价款： 

朱士圣：首次共建房屋位置调换，并新增建筑面积111.4平方米（不提供分隔）

及配套1个地下车位，新增价款59.22万元（含原面积补差款，下同），延期交房补

偿款29,425.20元。 

王政福：首次共建房屋位置调换，并新增建筑面积111.4平方米（不提供分隔）

及配套1个地下车位，新增价款59.85万元，延期交房补偿款59,408.40元。 

3、款项支付及房屋交付条件： 

（1）乙方按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价款。 



 

（2）甲方将该房屋交付乙方使用后，乙方继续在甲方及其认定的平台企业工

作满6年，可享有该房屋长期使用权（可继承）。 

上述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构成关联交易，相关方将获得公司授权后签署正式文件。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是公司相关平台服务中心、研发及成果转化中心的发展助推器，实施

合作共建政策，助力平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赋能产业创新发展和人才团队建

设。乙方根据公司统一政策及自身条件，公开参与合作共建，有利于公司落实引

进人才政策，提升人才团队的规模及凝聚力，实现合作共赢。公司主要业务或收

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依赖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年年初至公告发布日，乙方未与公司发生过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在董事会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前提交了《关于共建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

聚区（一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材料，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

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

和了解，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原则进行的，没有违反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是根据经营需要所产生，符合公司实际、有利于公

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故对相关事项予以

认可，同意将前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监事成员朱士圣、王政福按统一政策，拟参与首次合作共建房屋调换

并带头新增出资参与第二批合作共建，有利于推动公司产业创新平台的建设进程，

更好的落实公司相关平台引进人才政策，营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

赋能公司水、固、气产业创新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属正常的经营行为，

在自愿及公允的基础上与关联方发生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和诚信原则，且提

交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



 

表决，进行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通过此项议案，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同意董事会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中电环保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中电环保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一期）合作共建补充协议；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月 27 日 


